2025年传染病监督工作总结及2026年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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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根据省、市、区政府的相关部署及要求，区卫健局依法依规开展了各项传染病监督工作，共监督检查医疗机构、消毒产品单位五百余家次，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217份，行政处罚5件，罚款0.3万元。
一、开展“蓝盾行动”传染病专项监督检查。根据2025年卫生监督执法“蓝盾行动”文件要求，传染病监督科于4月至7月开展了我辖区内抗（抑）菌制剂监督检查工作。共检查抗(抑)菌制剂生产企业1家，医疗机构、药店、母婴店、保健品店、修脚店共59家，下达监督意见书27份，责令限期整改3家，监督整改问题9个，发放宣传资料45份。
二、开展本年度国家双随机监督检查工作。根据2025年国家双随机监督检查的工作要求，我传染病监督科于5月至10月开展了双随机监督专项行动，共检查医疗机构28家，其中一级以上医院2家，村卫生室14家，个体诊所12家。对8家双随机单位下达监督意见书并限期整改，办理案件3件，罚款金额0.15万元，督促整改问题18个，双随机任务完成率100%。
三、开展一次性卫生用品专项监督检查工作。根据相关工作要求，2025年上半年传染病监督科开展了一次性卫生用品专项监督行动共检查1家消毒湿巾生产企业，抽查8家超市及16家母婴用品店的纸尿裤、卫生巾等一次性卫生用品五十多种，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8份，发放消毒产品进货检查验收明白纸24份，督促整改问题4个。
四、开展医疗机构医疗废物、废水处置专项监督工作。5月至12月传染病监督科持续开展医疗废物废水专项监督检查行动，对17家一级以上医院及二百余家社区卫生服务站、服务中心、诊所等基层医疗机构开展监督检查，共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152份，督促整改问题37个，并完成5家一级以上医疗机构的整改复查工作。
五、开展预防接种、传染病疫情报告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监督检查。2025年第一季度及第三季度联合检查行动中，传染病监督科完成辖区18家预防接种单位、23家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及以上单位的传染病疫情报告情况的监督检查，共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13份，现场督导改正问题16个。
六、开展对投诉举报的处理及回复工作。2025年，传染病监督科共接到投诉工单15件，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13份，发放普法宣传材料13份。
六、2026年工作计划
2026年，区卫健局将继续加大对医疗机构传染病防治工作及消毒产品的监督力度。将专项行动与日常监管、传染病分类监督综合评价、“双随机”监督等任务相结合，加强对医疗机构及消毒产品生产经营单位的监督管理。加大部门协同联动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持续提升风险管控能力。
1、根据2026年度“蓝盾行动”计划开展监督检查。
2、根据2026年国家双随机抽查任务开展双随机监督检查工作。
3、完成传染病防治日常监督检查任务及预防接种、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等监督工作。
4、持续开展医疗机构医疗废物、废水监督检查。
5、完成消毒产品生产企业监督并开展药店、超市、医疗机构等消毒产品经营单位的监督抽查工作。
6、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